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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 

     根據葡萄牙國家能源聯網(Redes Energéticas Nacionais, REN)公司的數據分析指

出，葡萄牙於 2016 年 5 月 7 - 11 日達成連續四天全國電力需求完全可由再生能源

供應的重要里程碑，期間從 5 月 7 日上午 6:45 至 5 月 11 日下午 5:45 共運行了 107

小時，打破再生能源可連續且完全供應電力需求時數的世界紀錄[1]。葡萄牙並非

歐洲首次達成完全可由再生能源供電的國家，丹麥 2015 年風力發電曾瞬間供應

相當國內電力需求 140%的電力；德國於 2016 年 5 月 16 日也以太陽光電與風能

即提供了約 99%的電力需求[2]。歐洲風能貿易協會(Wind Europe Trade Association) 

的 Oliver Joy 表示:「我們會發現近年再生能源供電趨勢蔓延了整個歐洲，誠如丹

麥或整個伊比利半島(西班牙+葡萄牙)的風能與其它再生能源是當地也是歐洲很

好的資源」[3]。 

     雖然葡萄牙再生能源供應逐年的提升確實刺激了歐洲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目標

的設定，然而各界對此仍抱持著眾多議論，國家地理雜誌報導則表示:「葡萄牙

可 100%以再生能源供電的當下，當天到底有多少因素的影響造成此現象?，諸如

需求量的下降或再生能源可能獲得異常的資源量(風速、太陽日照等)等，如同

2014 年丹麥因不尋常強風而產生了 140 %的電力」。而葡萄牙可 100 %再生能源

供電的案例，實在是得益於突發的強勁風速。儘管風能與太陽光電最近成為了各

界關注焦點，但許多情況下其他低碳能源也提供了很大的協助，葡萄牙此次破紀

錄的關鍵點在於豐沛的水力發電為基礎，特別是葡萄牙在 4 月時的大雨為水力發

電累積了充沛的動能，事實上葡萄牙的風力與太陽光電的供電穩定性仍遠不如水

力發電[4]。因此，許多專家表示雖然葡萄牙再生能源可 100 %供應電力需求是事

實，但其可持續性仍是有待觀察的[5]。 

     葡萄牙是位於南歐伊比利半島上與西班牙相鄰的國家，與我國相比，葡萄牙的

人口不到我國的一半，人均 GDP 與國相差不大，但我國的人口密度為葡萄牙的

5.5 倍，且人均電力消費及電力密集度則皆為葡萄牙的 2 倍，如表 1 所示。葡萄

牙目前的電力系統由國家聯網(Redes Energéticas Nacionais, REN)公司負責營運，而

REN 又同時肩負管理國家的天然氣輸配。根據 2015 年統計資料，葡萄牙的發電

機組總裝置容量約為 20,151 MW，約為我國的 1/2 不到，每年的發電量約為 48,165 

GWh，不到我國的 1/4。葡萄牙目前沒有核能與燃油發電兩項發電技術，裝置容

量規模最大的是水力發電，達到 6,146 MW(裝置占比 30%)，約為我國的 3 倍，其

次是風力，約為 4,826 MW(裝置占比 24%)，約為我國的 7.5 倍。但 2015 年資料顯



示，葡萄牙最大電力來源卻是燃煤，約占葡萄牙當年總發電量的 28%(裝置占比

9%)，其次才是風力的 24%及燃氣的 20%。從數據上來看，葡萄牙燃煤機組的容

量因素高達 89%，燃氣的裝置容量雖超過燃煤的 2 倍，但是容量因素卻只有 24%。

由此可推斷，葡萄牙雖然已發展大量的再生能源(水力及風力)，但仍將燃煤發電

當作國家的基載電力使用，而水力(容量因素 16%)與燃氣發電則扮演電力調節角

色。另外，葡萄牙也利用跨國電網調節國內電力供需，2015 年共淨進口約 2,266 

GWh 的電力(占總電力供給約 9%)，同時也顯示葡萄牙目前的電力供給尚無法自

給自足。 

 

二、案例剖析 

    此次葡萄牙可 100 %再生能源供電發生於 2016 年 5 月 7 日 06:45 至 5 月 11 日

17:45，葡萄牙電力系統維持連續 107 小時只靠再生能源就可供應國內電力加上出

口至跨國電網，而至少 5 月 7 日至 5 月 10 日的全日再生能源總發電量是大於國



內電力需求加上出口的總量，如圖 1 所示。造就此次只以再生能源就可完全滿足

全國需電量加上出口(跨國電網)的奇蹟歸功於：假日電力需求急速降低；相對強

勁的風速使得風力發電急劇上升；以及原本葡萄牙原有龐大的水力發電為基礎。

以下將針對此案例各日葡萄牙電力供需狀況進行說明： 

    2015 年 5 月 7 - 8 日因是周末假日，葡萄牙的電力需求加上出口總量開始下降，

至周日當天降至 122.2 GWh(如圖 1)，而當日的國內電力供給達到 137.2 GWh，因

此周日當天的電力呈現供過於求。葡萄牙 5 月 7 日(周六)開始颳起異常大風，根

據氣象監測資料顯示，葡萄牙至 5 月 8 日(週日)首都里斯本(Lisboa)與第二大城市

波爾圖(Porto)的平均風速高達 30.4 km/hr[10]，平均風速為 5 月 5 日的 6 倍，致使

5 月 8 日當日的風力發電量占全國需電量的 73 %，而 5 月 5 日的風力發電量則不

到全國需電量的 5 %。5 月 8 日當日，葡萄牙的電力系統因此減少水力發電來調

節電力過剩的狀況，而相對 5 月 5 日約減少 46 %的水力發電，外加電力出口需

求不到前日一半，以致葡萄牙當日國內需求加上出口完全無法消化當日的電力供

應量，只能依靠抽蓄水力儲存過剩的電力，當日抽蓄水力約消化 15 GWh(約占電

力總供應的 11 %)。 

    假日結束後(5 月 9 日起)，葡萄牙的電力需求開始急速驟升，而強勁的風速開

始減緩，風力發電量降至占總發電量的 30%左右，但此兩日葡萄牙電力系統仍可

維持以再生能源完全供應國內電力需求，因為 5 月 9 日葡萄牙電力系統開始調增

水力發電填補風力所減少的發電量，當日風力發電佔比約為 32 %。而電力系統

在此兩日卻增加看似不需要的火力發電，推測可能是電力系統為確保供電穩定所

做出的預防措施，過剩的電力仍可用抽蓄水力儲存。5 月 11 日風速持續趨緩，

風力發電量降至占總發電量的 20 %左右，雖然再增加水力發電支援，終究仍不

足以填補風力發電減少的發電量，只能以火力發電維持系統供電穩定(相對 5 月

10 日約增加 3 倍的火力發電量)，葡萄牙可 100 %再生能源供電的創舉於當日下

午 17:45 宣告結束。 

 



    回顧此次案例，葡萄牙可 100 %以再生能源供應國內電力需求雖是事實但非常

態現象。葡萄牙因有豐沛的水力及風力資源，2015 年發電量占比分別約為 17.5 %

與 24 % [9]，為此次 100 %再生能源供電的基礎，此次案例也顯示水力扮演了電

力系統調節者的角色，當其它再生能源發電量不足時可以及時填補供電缺口。然

而，天候因素雖非人為可控制，但若不是葡萄牙近來大力發展風力發電，也無法

於此次強勁風速的天候條件下創造龐大的風力發電量。因此，這次案例可稱的上

是天時(風速突然增強)地利(水力資源豐沛及跨國電網)人和(大力發展風力)所導

致的偶發案例。從此案例也可以看出再生能源無法持續且穩定供電，從圖 1 可看

出葡萄牙在沒有強大風力發電的情況下，電力系統仍須依靠火力發電(例如：5

月 5 - 6 日)。2015 年全年資料也顯示，葡萄牙仍是依靠燃煤發電當作基載電力，

過去幾年風力雖然穩定成長，但是仍持續維持一定比例燃煤發電(如圖 2)。較早

些年(2006 - 2009 年)，葡萄牙的燃氣與燃煤的發電占比相當，2010 - 2011 年燃氣

發電占比甚至超過燃煤，後來幾年因為風力發電穩定成長，燃氣開始被當作調節

供應的電力，當水力與風力發電豐沛時，便調降燃氣發電的占比(例如：2013~2014

年)，若遇乾旱年水力資源較不足時(例如：2012 或 2015 年)，便提高燃氣發電因

應。另外，葡萄牙將抽蓄水力與跨國電網當成平衡電力供需的工具，如圖 1 顯

示，當葡萄牙的電力供應大於國內需求加上出口量時，抽蓄水力就是扮演消化多

餘電力的角色。而從長期資料顯示，葡萄牙近 10 年從跨國電網每年皆進口電力

調節國內的供需，尤以 2008 及 2012 年為例，這兩年因水力資源短缺，因此進口

較大量的電力以滿足國內需求。由此可見，有跨國電網的支援，將使電力系統可

更穩定且彈性地調節電力的供需平衡。 

 

三、我國與葡萄牙再生能源發展之比較 



3.1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差異 

    此次事件之所有數據來源，均是由葡萄牙國家能源聯網公司(Redes Energéticas 

Nacionais, REN)所釋出的，依據該公司逐年更新的技術資料手冊(Technical data)[9]，

其所定義的再生能源，包含有水力(含慣常水力)、風力、生質能(含汽電共生)及

太陽光電等發電技術。 

    國際各大媒體針對此次事件的報導，多有提及葡萄牙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在 2010

年以前僅有 10 - 30 %不等，但在 2014 年確有高達 60 %以上的大幅成長，然此一

描述顯然有極大的誤解。由圖 3 可知 2006 至 2015 年間，葡萄牙的再生能源占總

發電量比例均落於 40 - 60 %不等，其中 2013 及 2014 年的明顯偏高，均是慣常水

力發電占比的大幅提升所造成的。葡萄牙因先天地理條件的優勢，在早期的基礎

電力配置上即規劃有大量的水力發電設施，再加上水力發電有受制於天候影響而

明顯變動的特性，因此如將慣常水力發電計入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時，可明顯看出

葡萄牙自 2010 年以前已經有近 5 成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且近十年於比例上之

差異有約 10 %之增減幅度 (圖 3)。而媒體報導所提及的葡萄牙早期再生能源發電

占比偏低以及 2014 年大幅提升至 60 %以上之描述，推測其主因在於媒體所引用

的數據，在占比計算基準上可能有慣常水力的包含與否之差異，而該差異應與

REN 所發行的技術資料手冊有極大的關聯性。 

    REN 自 2004 年開始發行的技術資料手冊，內容包含有當年度及前一年度的各

項電力數據資訊與比較，目前已發行至 2015 年版。該手冊在 2004-2010 年發行期

間，並未將「Renewable」定義為單獨的統計項目，在此期間的再生能源(水力、

生質能、風力及太陽光電)相關發電數據係歸納為「Special Status Generation, SSG」，

且未包含慣常水力發電；同時該期間的手冊內容，在計算發電量相關數據部份僅

呈現「總需求電量」，並無「總發電量」之欄位。至 2011 年版發行時才首次有

將慣常水力一併計入的「Renewable Generation」類別，以及新增「總發電量」欄

位，並重新呈現 2010 年之數據結果，故推測各大媒體新聞及相關評論所提及的

葡萄牙再生能源占比於近年大幅提高，顯然未確實考慮數據之演算來源及一致性。 

    承前述可知，葡萄牙雖有大量的水力發電做為其再生能源主要來源之一，然依

案例剖析中所述，其 107 小時的再生能源 100 %供電主因在於 5 月 7 - 10 日間風

力發電的急遽增長，因此我們進一步將其再生能源組合於 2006 - 2015 年所占總發

電量之比例進行各別檢視，並與臺灣實績值進行比較。圖 4 可明顯看出葡萄牙的

水力發電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太陽光電部份我國 2010 年始有 0.01 %的貢獻，即

便太陽光電為我國所推行的再生能源發展重點之一，至 2015 年仍只占總發電量

的 0.34 %。反觀葡萄牙自 2007 年起開始發展以來，已有 1.57 %的發電量；在風

力發電部份，葡萄牙在短短十年間將其陸域風力發電占比由個位數提升至近總發

電量的 1/4，反觀我國近十年來持續發展至今僅有 0.59 %的陸域風力發電量。 

    就兩國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比例差異而言，由於地理條件差異之故使得葡萄牙

水力發電與我國落差甚巨；而生質能發電兩國多年來仍是以廢棄物燃燒為主，其

比例視國家廢棄物回收量及處置方式而定；又太陽光電占比兩國同樣比例偏低，



因此僅需由近十年風力發電占比之變化，即可發現葡萄牙對提升國內再生能源發

電占比有相當程度的決心與努力。相較而言，臺灣地狹人稠，在人口密度上高於

葡萄牙近 6 倍，實難以有如此大幅度增設陸域風力發電的可能性，然離岸風力發

電雖有其設置成本過高，易有對平均發電成本造成衝擊之疑慮，但仍為我國未來

提高再生能源占比之可行途徑之一。 

 

 

3.2 再生能源目標設定差異 

    葡萄牙除了在再生能源設施的建設外，在未來目標的設定上亦相當積極。如表

2，葡萄牙在各項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設定上相當全面，除表列外，亦有針對產熱/



製冷以及運輸能源使用設定發展目標，預期於 2020 年分別達 30.6 %及 10 %。而

在目標值的設定上，葡萄牙如將所有水力發電計入，其實早已超越其 2020 年之

目標值，即使不計入水力發電，近 4 年亦已有 30 %左右的發電量占比(如圖 3)，

又葡萄牙有全歐洲最長的日照時數，加上其臨海的地理條件以及其近 10 年來在

發展風力發電上所表現出的積極程度，相信其在 2020 年即使在不含水力發電的

情況下，應亦可達成 45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之目標。 

 

    反觀臺灣於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設定範圍上則顯得較為集中，除各技術發展的裝

置容量設置目標外，並未針對其他能源使用層面設定再生能源達成目標。而在目

標值的設定上，姑且不論各技術別之裝置容量的目標設定，就目前政府所規劃的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 %之政策目標而言，臺灣近 10 年來再生能源的發

電占比僅自 3.19 %提升至約 4.05 %(含所有水力發電)[11]，如欲於未來 10 年再進

一步提升至 20 %，政府仍需在政策、產業及研科等多方面向投入更多積極且具

體之作為，方有機會達成此一目標。 



3.3 電價差異 

    欲使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提高，則必須投入更多的技術研發、設備投資及併網成

本，並反應在使用者所支付的電價上。以葡萄牙為例，過去 9 年來除了 2012 年

歐債危機外，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皆維持穩定增長，電價由 5.75 元/度上漲至 9.12

元/度，漲幅約 59 %，如圖 5 所示。因此，推斷葡萄牙的電價上漲主要應受到化

石燃料價格上漲及擴大再生能源的影響。反觀我國，過去 9 年整體再生能源發電

占比成長幅度不大，但電價仍由 2.10 元/度上升至 3.07 元/度，漲幅約 46 %，所以

我國電價漲幅主要是受到燃料價格上漲的影響。過去我國為顧及物價平穩及產業

發展，維持我國民生及工業用電都相對亞洲鄰國便宜，造成長期依靠低成本的化

石能源及產業節能成效不彰，同時也使環境排放與電力密集度居高不下，以致產

業轉型不易與再生能源發展緩慢。簡言之，合理的電價將是未來再生能源發展與

產業轉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3.4 政策支援程度差異 

    而在再生能源相關政策支援程度上，如表 3。依據 REN21(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於 2016 年所提出的全球情勢報告所述，至 2015

年止，全球已有 146 個國家提出並施行各種再生能源相關支援政策，並將其彙整

如表 3 中七大政策方案，就此七大方案的架構下而言，葡萄牙的再生能源發展幾

乎已經有了完備的政策支援，甚至在相關財務策略上亦已包含有補助、獎勵、折

扣、借貸優利及減稅等措施[13]。反觀臺灣在此七大方案的架構下僅具備有躉購

費率以及競標制度，其他策略性支持方案更是少有。 

    我國的再生能源發展策略見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主要核心精神是 FIT 制

度的施行，並於 2011 年開始施實太陽光電競標制度。為配合我國政府 2025 年再

生能源發展目標，國內亦有修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將 FIT 制度改為 RPS 制度的呼



籲。RPS 制度在市場機制主導下，較低成本的再生能源較具發展優勢，恐導致高

成本但具未來性的再生能源較無發展空間，相較之下 FIT 制度則可以透過政策調

控促使再生能源多元發展。另一方面，FIT 雖然有較高的政策主導性，卻也可能

造成財政過多的負擔。因此近年原來採 FIT 的國家，逐漸引進 RPS 制度的各種

要素，以便控制預算(如總量控制，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六條獎勵總量規定)、

降低採購成本、增加經濟效率促進競爭(如我國太陽光電競標制度)；而原採 RPS 

制度之國家也開始並行 FIT 制度，以加速推廣與均衡發展各項再生能源。以亞鄰

為例，日本於 2003 年開始採用 RPS 制度，卻因為市場推廣成效不佳於 2009 年改

採 FIT 制度。韓國原採用 FIT 制度，於 2012 年時因財政壓力以 RPS 制度取代實

施 10 年的 FIT 制度[17]。建議我國可以目前 FIT 制度為基礎，配合電業自由化修

法時程，適時推動 RPS 配額制與 FIT 躉購制併行。針對高成本高風險的再生能源

投資項目，以 FIT 費率鼓勵民間開發。RPS 制度則可考慮同步對發售電業與電力

用戶分別訂定最小比例之再生能源供給/消費義務，並輔以綠色交易權證搭配運

用，使未達成義務者可透過市場交易的方式達成 RPS 目標。 

 

四、結論 



     總結推斷，葡萄牙目前是以燃煤發電、風力、燃氣及水力為主的電力供應結構，

且燃氣及水力發電也被當作調節風力發電不足時的替代電力，並依靠抽蓄水力及

跨國電網調配每日電力供需的平衡 (葡萄牙近十年電力均呈淨進口，視水力發電

量之多寡，約占總需求電量 2 – 18%不等)，但並非每一個國家皆有豐沛的水力

資源及跨國電網，因此葡萄牙的電力供給結構並非任一國家皆可完全參考借鏡。

以臺灣為例，考量環境生態問題，未來難以興建大型慣常水力，但再生能源如離

岸風力及太陽光電仍是我國未來發展重點，其間歇性供應之特性也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我國未來仍需選擇一項較為穩定的能源作為基載電力，依照目前政府的非核

政策，燃煤與燃氣應為未來唯二的選擇，外加無鄰國電網支援的孤島型電網，為

顧及電力供應穩定，臺灣未來欲達成 100 %再生能源供電，將得付出遠大於葡萄

牙之代價。 

    此次葡萄牙達成 100 %再生能源供電，也只是短暫且非常態的案例。但是葡萄

牙積極發展再生能源的做為是我國可以效法的，由發展實績、未來規劃、政策目

標及相關立法的支援，皆顯示我國與葡萄牙在執行推動再生能源之積極程度有相

當大的差距。因此，臺灣要達成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 %的目標，仍須付

出非常多的努力。此外，葡萄牙人均電力消費及電力密集度均不到我國一半，如

何改善電力密集度亦是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之重要策略，同時合理的電價也將

是再生能源發展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政策支援程度上，為達成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 %的目標，建議我國可導入電力配額義務（RPS）並結合

躉購費率（FIT）制度，以市場機制刺激技術成熟且成本較低的再生能源，同時

以躉購費率扶植需大量資本投入的再生能源。藉此兼具市場與獎勵機制的制度來

提高我國再生能源發展動能。 

    整體而言，葡萄牙因先天地理環境與社經條件，而有大量水力發電的優勢並專

注於發展建置成本較低的陸域風力發電，再加上跨國電網的支持，使得其皆可保

有穩定的供電體系。我國為孤島型電力系統，且目前僅以太陽光電及離岸風力為

主要發展與推廣項目，其設置成本均遠高於陸域風機，大力發展勢將衝擊平均發

電成本。簡言之，葡萄牙對發展再生能源的企圖心確實可供我國參考學習，但執

行面仍須務實考量兩國之條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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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與葡萄牙產業結構比較 

    若從葡萄牙與台灣三級產業的 GDP 之占比(圖 6)，檢視 2015 年兩國之產業結

構，我國與葡萄牙產業結構皆以服務業為主，次要產業為工業，不同之處在於我

國工業占比較葡萄牙高；相對地服務業占比則較低，服務業在葡萄牙經濟結構的

比重相當高，為葡萄牙的經濟重心，其中以旅遊觀光業為主，2016 年旅遊觀光

業創造的附加價值占葡萄牙 GDP 比重達 6.5% [18]。再進一步探討兩國三級產業

的附加價值率(圖 7)，我國除服務業的附加價值率高於葡萄牙外，農業與工業的

附加價值率皆低於葡萄牙，尤以工業差距最多約 9%，顯示葡萄牙的工業轉型相

當成功，已從過去的紡織及製鞋傳統工業轉往汽車及零配件、電子及藥劑等高技

術含量工業為主。上述比較結果顯示我國若想降低用電量，可借鏡葡萄牙的產業

結構，往高服務業占比及提高工業的附加價值率等方向進行調整。 

 

 



註:葡萄牙觀光旅遊業的附加價值雖僅占葡萄牙整體 GDP 約 6.5%，但若計入觀光

業所帶動的投資、餐飲、娛樂、購物及住宿服務等間接誘發效果，葡萄牙的旅遊

觀光業之直接加間接的附加價值總值占整體 GDP 高達 16% [18]。 

附件二 台灣與葡萄牙關鍵能源指標比較 

     就兩國的能源密集度與碳密集度等關鍵能源指標(如圖 8)比較，我國三級產業

以農業的碳密集度，及農、服務業的能源密集度優於葡萄牙。此外兩國服務業的

能源密集度雖然接近，但碳密集度卻有相當大的落差，我國的碳密集度約為葡萄

牙的 3.5 倍，推論應為兩國發電結構的差異所造成，葡萄牙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高，使葡萄牙創造一單位 GDP 所消耗的能源雖與我國相當，但產生的碳排放卻

遠低於我國。而我國工業部門的能源密集度與碳密集度皆劣於葡萄牙，原因是我

國的工業規模雖然比葡萄牙大，然多從事於代工、組裝等低附加價值率之生產行

為，使我國整體工業部門之能源密集度高於葡萄牙。 

  

 


